

申請單位：

109.02 制定
114.05 修訂
花蓮縣社區式長照機構(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團體家屋)
籌設許可資料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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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次
	項目
	申請單位檢核
	業務單位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頁碼

	—
	申請書
	
	
	負責人申請及簽名蓋章。
	

	二
	法人登記或立案證書影本
	
	
	1. 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始須檢附第二項至第五項文件。
2. 申請人為醫療法人或其他依法令規定應先取得法人主管機關許可者，須檢附本項文件。
	

	三
	章程影本
	
	
	
	

	四
	決議申請附設機構籌設許可之會
議紀錄
	
	
	
	

	五
	法人主管機關同意申請附設機構
之核准函影本
	
	
	
	

	六
	學校主管機關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條規定，同意其申請設立機構
之核准函影本
	
	
	申請人為私立學校之校長者，須檢附本項文件。
	

	七
	所營事業登記預查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人為公司或商號者，須檢附本項文件。
	

	
八
	
建築物圖示
	
	
	1. 位置圖及百分之一比例之平面圖，標示用途說明，並以平方公尺註明各樓層、隔間之樓地板面積及總樓地板面積，並檢附 A3 大小，俾利審查。
2. 災害潛勢圖資套疊結果及分析。
	

	


九
	
土地及建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
影本
	
	
	1. 契約或使用期間至少三年，且於期間屆滿前，不得任意終止。但承租公有、公營事業或公法人土地或建物者，各該法規有較短租期或使用期間規定者，從其規定。
2. 尚無建物者，免附建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3. 都市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證明(都
市計畫土地須附)。
	

	
	
	土地或建物所有權非屬申請人所有者，其經公證之租賃契約或使用同意書
	
	
	
	

	十
	負責人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五條各款規定之切結書正本
	
	
	
	

	十一
	負責人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影本
	
	
	請以申請日前 6 個月內，正本至
少 1 份，餘得以影本取代。
	



	序次
	項目
	申請單位檢核
	業務單位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頁碼

	












十二
	












籌設計畫書
	1-1 機構名稱、地址
(無地址者，其地號）
	
	
	
	

	
	
	1-2 負責人姓名、戶籍與通訊地址
	
	
	
	

	
	
	1-3 負責人國民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
	
	
	
	

	
	
	

2-1 當地資源概況
	
	
	1. 盤點全縣至設立鄉鎮市所在地長照機構佈建情形(分別以各機構類型載明)。
2. 說明設立社區式長照機構的地點考量，如：個案來源、長者特性、醫療近便、長照資源整合等、機構設立期待或其他相關因素。
	

	
	
	




2-2 需求評估
	
	
	1. 設立鄉鎮市所在地老年人口、身心障礙人口及失智者人口數推估。
2. 設立鄉鎮市所在地推估長照需求人口數，含：
(1)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
(2) 64 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3) 55-64 歲失能原住民。
(4) 50 歲以上失智症者。
(5) 僅 IADL 需協助之衰弱老人。
3. 請依以上各需求人口數說明設立所在地資源及需求之差異，推估設立之類型的必要性。
4. 在地長照 B 單位的正面表列與服務飽和度(尤其是要服務的種類)。
5. 圖表並陳及最新數據。
	

	
	
	
2-3 設立類別
	
	
	1. 社區式長照機構。
2. 敘明設立服務類型：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團體家屋。
3. 預計可服務人數、預計提供服務的失能、失智程度。
	



	序次
	項目
	申請單位檢核
	業務單位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頁碼

	
	
	

2-4 機構業務
	
	
	1. 請參照長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敘明服務對象。
2. 欲提供服務(倘有其他服務業務，如喘息服務，醫事照護服務等長照規範業務，請自行新增，且若有其他項目，請於後續計畫書內詳述相
對應之內容)。
	

	
	
	
2-5 服務項目
	
	
	1. 社區式長照機構的服務項目請參照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11 條社區式長照服務之項目。
2. 請規劃每週多元、複合性課程內容。
	

	
	
	


2-6 服務規模
	
	
	1. 請依總樓地板面積每人最少 6.6平方公尺(申請設立面積)及日常生活活動面積每人最少 4 平方公尺計算可服務人數，請顯示計算式並於平面圖上標註各空間面積以利驗算可服務人數，ex:總樓地板面積平面圖、日常生活空間面積平面圖。
2. 日常活動場所面積計算應扣除機房、辦公室、儲藏空間、樓梯…等。
	

	
	
	

2-7 設立進度
	
	
	1. 請規劃籌設階段、申請設立、開始營業等，各階段工作項目之進 度，包含施工、裝修進度及經費、人力招募、訓練、特約申請等(請依機構狀態自行增修)。
2. 請檢附甘特圖說明上述工作進
度。
	

	
	
	
2-8 服務品質管理
	
	
	1. 會議及人員督導(會議的種類、督導的方式、舉辦的頻率)。
2. 訂定工作手冊，內容應明列機構組織架構、各單位及人員業務職 掌、重要工作流程、緊急或意外事
件處理辦法及流程、個人資料管理
	



	序次
	項目
	申請單位檢核
	業務單位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頁碼

	
	
	
	
	
	與保密辦法、安全看顧作業規範 (預防跌倒、哽嗆等)等資料。
3. 新進住民適應評估。
4. 照顧計畫執行記錄與修正： (1)依照顧計畫提供服務、透過照
顧紀錄表、生命徵象測量紀錄表、活動紀錄單、日常生活概況記錄…等。
(2) 擬訂定期每 3 個月檢視上一季照顧計畫執行狀況。
(3) 視個別情形連結其他專業人員 (護理、復健、職能、營養)進行跨
專業討論，以擬定、修正下一季照顧計畫。
5. 交通接送服務執行與記錄。
6. 餐食供應方式與食安管理。
7. 個案權益保障：申訴管道、多元申訴方式、處理流程與回饋等。
8. 個案服務流程：個案來源、服務提供流程、暫停服務、結案、轉介。
9. 器材維護辦法(AED、飲水機、滅火器、電動器材…..等)。
10. 風險管理：意外事件處理、天然災害應變處理、老人虐待、家暴…等。
11. 制定感染控制手冊、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評估措施、處理辦法及流程。
12. 個案及家屬滿意度辦理期程及方式。
13. 訂有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處理
辦法及流程(含通報流程、轉介)。
	



	序次
	項目
	申請單位檢核
	業務單位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頁碼

	
	
	
2-9 經費需求
	
	
	1. 請依開放服務規模計算三年內的收支損益估算表，包含開辦費用、細目(含政府補助款)。
2. 人事費用請依該年度所聘僱之最
大人數計算(合理估算)。
	

	
	
	

2-10 經費來源與使用計畫
	
	
	1. 請敘明主要經費來源，ex：長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自籌、一般性獎助基準等。
2. 請依開放服務規模計算三年內經費收入，服務收入請依照(2-3)服務對象的失能、失智程度及(2-14)
開放服務規模推估。
	

	
	
	


2-11 收費基準
	
	
	1. 收費基準請依據衛生福利部頒布長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2. 敘明 BB 碼別、BD 碼別各失能等級收取費用、全日及半日收取費用、交通接送費等。
3. 其他自費項目得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5 條規定，提供地區所
得、物價指數、服務品質等收費參
考。
	

	
	
	


2-12 服務契約
	
	
	服務契約書內容應包含：服務處 所、契約期間、服務項目、內容及時間、許可立案及陳情管道之提供、費用收取、費用調整、緊急事故之處理、終止契約要件、非歸責於使用者之契約終止照顧責任、退費之處理、保密責任等。
(註:此項依據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訂
定。)
	

	
	
	2-13 預定營運日期
	
	
	參照(2-7)設立進度。
	

	
	
	2-14 營運後三年內機
構業務預估。
	
	
	請依年份分別敘述服務規模預計開
放使用期程。
	



	序次
	項目
	申請單位檢核
	業務單位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頁碼

	
	
	
3-1 組織架構
	
	
	1. 檢附長照機構組機架構圖，倘為附設機構請將母會組織架構圖一併檢附。
2. 架構圖之人員請依最大服務規模規畫。
3. 人員職種。
	

	
	
	3-2 主管與工作人員人數
	
	
	1. 請敘明工作人員總人數，相關人數請與(2-9)(3-1)一致。
2. 請敘明工作人員職業類別，正職
或🖃職。
	

	
	
	3-3 工作項目
	
	
	請依各職業類別撰寫工作項目，包括執掌及工作內容。
	

	
	
	




3-4 行政管理
	
	
	1. 人力資源管理與招募計畫。
2. 小規模多機能需呈現照服員排班表。
3. 訂定工作人員權益相關制度(勞基法法定權益)， 包括：聘任、薪資給付、及福利制度(如意外險、照顧責任險等)、績效獎勵機制。
4. 訂有工作人員差勤、退休撫卹、獎懲考核(未具僱傭關係得訂於章程或社員公約)、教育訓練法(職前及在職)、申訴及人力資源發展制度。
5. 訂有長照服務人員人身安全機 制，包括性騷擾、性侵害防治、照
顧傷害、跌倒所造成之傷害等。
	


註:1.提及數據應為籌設申請書申請日期一年內。
2.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6 條所需檢附項目訂定。
3. 請檢附上開文件 1 式 7 份，且須裝訂成冊。
4. 申請書、資料檢核表、負責人切結書及業務負責人切結書份皆須正本。
負責人簽名及蓋章：	送件日期：

機關業務承辦人：
